
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(2025 ) 苏 0508破申 46号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 陈晨，江苏漫修(苏州)律师事务所律

师

申请人： 孙苗，男，* * * *年 *月 * 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

号码*********************族，住***************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。

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 徐强，江苏漫修 (苏州) 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 江苏金众迪建设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苏

州市姑苏区金门路1299号 (金运科技创业园) 301室 。

法定代表人： 周建国 。

申请人孙苗以被申请人江苏金众迪建设有限公司不能

清偿到期债务， 资不抵债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 向本院

申请对被申请人江苏金众迪建设有限公司破产清算。 本院依

法通过法院专递向被申请人注册地址邮寄告知书， 被申请人

在异议期限内未向本院提出异议。 本案已审查终结 。

经审理查明，根据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出具的(2021 )

苏 0583 民初 11302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令被告江苏金众迪建

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苗支付工

程款165708. 13元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

付金钱义务，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 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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